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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内容概要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收到持股 5%以

上股东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的告知函，工银投资自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1.0173%，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 （元/

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工银投资
大宗交易 2022.7.12-2022.7.26 30.91 11,000,000 1.0173
合计 - - 11,000,000 1.0173

二、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浦滨路 211 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 幢 19-20 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
股票简称 浙江建投 股票代码 002761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 减持比例（%）
A 股 1,100 1.0173

合 计 1,100 1.017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2,462.9168 11.53 11,362.9168 10.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62.9168 11.53 11,362.9168 10.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 动是否 为履 行已作 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R��否□
工银投资在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合并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作出以下承诺 ：
1、工银投资基于该次重组而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
易。 该次重组完成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或者该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工银投资在该次重组
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2、前述股份在锁定期内由于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按
照前述承诺执行，自股份登记之日起锁定，并与上述股份同时解锁 。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工银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4、工银投资若违反上述承诺 ，导致上市公司权益受到损害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截止目前，工银投资严格遵守了所作出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
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此前已披露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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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博通”或“公司”）及子公司自 2022 年 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27 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 730.87 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政府补

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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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94,715,963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2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35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国邦医药”）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3,823,500 股，并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总股本为 475,000,000 股，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558,823,5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75,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82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 限售股股东共计 24 名，分
别为潍坊洪德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诸暨市毓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绍兴锦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平潭灏煜鸿蒙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闰土锦恒（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杏泽兴禾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创鑫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昌华宇浙鑫博远人才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夷山福华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吕益敏、绍兴上
虞乾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
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圣奥集团有限公司、朱明星、王忠勇、林慧、潘伯安、孟仲建、蔡万裕、杭
州普华锐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世庆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卢金炮。 上述 24 名股东所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 94,715,96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5%。 上述股东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2022 年 8 月 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75,000,000 股，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558,823,5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
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和《国邦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一）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1、法定限售期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2、在公司担任监事的股东孟仲建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内提前离职的，在本人离职前最近一次就
任公司监事时确定的任期内和该次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3）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监事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
规定，规范诚信履行监事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二）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孟仲建承诺：
本人作为公司的监事，对公司未来发展有着明确认识及信心，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长期、稳

定持有公司股份。
1、股份减持的条件
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已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则延

长锁定期已届满。
（2）如发生本人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不存在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转让股份的情形。
2、减持股份数量
在遵守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的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3、减持价格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最低减持价格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

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的方式。
5、减持的信息披露
本人将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 如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提前 15 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股份
的，本人将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在减持股份期间，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
6、约束措施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

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
行了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94,715,963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2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单位：股）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本次上 市流通 数
量
（单位：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单位：股 ）

1 潍坊洪德辉股权投资合伙 企
业（有限合伙） 14,668,653 2.62% 14,668,653 0

2 诸暨市毓晨股权投资合伙 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1.79% 10,000,000 0

3 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 资
运营有限公司 6,875,001 1.23% 6,875,001 0

4 绍兴锦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875,001 1.23% 6,875,001 0

5 平潭灏煜鸿蒙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 6,250,000 1.12% 6,250,000 0

6 闰土锦恒 （嘉兴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6,250,000 1.12% 6,250,000 0

7 上海杏泽兴禾创业投资中 心
（有限合伙 ） 4,999,998 0.89% 4,999,998 0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创鑫 泽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749,999 0.67% 3,749,999 0

9 新昌华宇浙鑫博远人才创 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3,374,999 0.60% 3,374,999 0

10 武夷山福华汇股权投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3,334,765 0.60% 3,334,765 0

11 吕益敏 3,149,597 0.56% 3,149,597 0

12 绍兴上虞乾邦股权投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2,625,001 0.47% 2,625,001 0

13 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 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1 0.45% 2,500,001 0

14 浙江来益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1 0.45% 2,500,001 0
15 圣奥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1 0.45% 2,500,001 0
16 朱明星 2,484,280 0.44% 2,484,280 0
17 王忠勇 2,328,175 0.42% 2,328,175 0
18 林慧 2,067,129 0.37% 2,067,129 0
19 潘伯安 1,740,302 0.31% 1,740,302 0
20 孟仲建 1,740,302 0.31% 1,740,302 0
21 蔡万裕 1,515,802 0.27% 1,515,802 0

22 杭州普华锐昆创业投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1,249,999 0.22% 1,249,999 0

23 绍兴世庆德企业管理咨询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1,027,475 0.18% 1,027,475 0

24 卢金炮 909,482 0.16% 909,482 0
合计 94,715,963 16.95% 94,715,963 0

注：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75,000,000 -94,715,963 380,284,03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3,823,500 94,715,963 178,539,463
股份合计 558,823,500 0 558,823,500

特此公告。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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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王明宽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李朝莉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披露了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持本公司股份 4,803,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67%）的公司股东王明宽先生，以及王

明宽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3,542,5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97%）的公司股
东李娜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661,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37%）的公司股东李朝莉女
士， 上述股东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4,364,75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42%）。 ”

近日公司收到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出具的《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暨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获悉其本次减持计划合计减持股份数量已
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目前，李朝莉女士未有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目前，王明宽先生、李娜女士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股份来源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 持 比 例
（%）

王明宽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股份 2022/6/30 15.03 元/股 1,678,900 0.93

李娜 大宗交易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股份 2022/7/26 16.37 元/股 1,200,000 0.67

总计 2,878,900 1.60

注：上述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王明宽
合计持有股份 4,803,000 2.66613 3,124,100 1.734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03,000 2.66613 3,124,100 1.734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 0 0.00000

李娜
合计持有股份 3,542,550 1.96646 2,342,550 1.300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42,550 1.96646 2,342,550 1.300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 0 0.00000

李朝莉
合计持有股份 661,800 0.36736 661,800 0.367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61,800 0.36736 661,800 0.367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 0 0.00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9,007,350 4.99996 6,128,450 3.401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007,350 4.99996 6,128,450 3.401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 0 0.00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
定。

2、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
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况。

3、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王明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
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暨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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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1,082.25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4.68 元 / 股
● 股票期权授予人数：262 人
● 期权简称：英维 JLC1
● 期权代码：037273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完成了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2 年 5 月 18 日至 2022 年 5 月 28 日， 公司在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
议。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的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
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

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22 年股权激励
计划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简称：英维 JLC1
2、期权代码：037273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2 年 7 月 27 日
4、股票期权授予数量：1082.25 万份
5、股票期权授予人数：262 人
6、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4.68 元 / 股
7、股票来源：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8、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公告
日股本总额的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2
人） 1,082.25 100.00% 2.49%

合计 1,082.25 100.00% 2.49%
注：1、本次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

致，下同。
2、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

超过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
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以及股东大会批准最近一次股权激励计划
时公司已发行的股本总额的 10%。

9、授予日：2022 年 7 月 22 日
10、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全部行

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等

待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授予股 票期 权 的 第 一
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授予股 票期 权 的 第 二
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授予股 票期 权 的 第 三
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
司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股票期权。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
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宜。
11、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行权期内，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本次激励计划规定不得参与本次股权激励或不再符合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条件的；
⑦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
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对应的考核年度为 2022 年 -2024 年三个会计年度，每

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如下：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
期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
期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2%

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
期 以 2021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24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2%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考虑公司及子公司有
效期内所有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支付费用）作为计算依据。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行权。 如公司未达到
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时，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4）个人层面年度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年度考核按照公司制定的《公司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个人的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二个等级。
年度考核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可行权比例 100% 0%
各行权期内，公司满足业绩考核目标的，激励对象当期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个人

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可行权比例，对应当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本次实际授予完成的股票期权情况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情况一致。
四、本次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有效

调动公司核心人才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公司核心人才的个人利益结合在
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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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 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81,340,098� 股为基数，按照以固定比例方式分配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216,268,019.6 元，送红股 0 股
（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81,340,098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 元； 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8 月 3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 年 8 月 4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2022 年 8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8 月 4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12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 08*****068 浙江建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 08*****405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4 08*****408 鴻運建築有限公司

5 08*****204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7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8 月 3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 52 号建投大厦
咨询联系人：王莲军 张凯奇
咨询电话：0571-88057132
传真电话：0571-88052152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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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7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具体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 2 号

方大城 T1 栋 36 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260,690,5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979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何文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因疫情防控及出差等工作原因影响，其中部分董事通过

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因疫情防控及出差等工作原因影响，其中部分监事通过

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因疫情防控影响，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

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0,565,355 80.5449 26,706,258 19.455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6,932,663 99.7530 310,350 0.2260 28,600 0.021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 项目 跟投管 理制
度的议案； 110,315,355 80.50946 26,706,258 19.49054 ?- ?-??

2
关于控股子公 司醴 陵旗滨 电子
玻璃有限公司 增资扩 股暨 关联
交易的议案。

136,682,663 99.7526 310,350 0.2265 28,600 0.02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2、 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情况：1、2。
已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一：关联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俞其兵先生、俞勇

先生、姚培武先生、张柏忠先生、张国明先生、候英兰女士、王立勇先生、周军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 议案二：关联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俞其兵先生、俞勇先生、姚培武先生、张柏
忠先生、张国明先生、候英兰女士、王立勇先生、周军先生，已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晶晶、欧铭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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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7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智谷产业园 B 座 22 楼董事会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普通股股东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96,289,7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96,289,7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79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47.79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XIANPING�

LU 先生现场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 人，因疫情原因，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独立董事宋瑞

霖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因疫情原因，部分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海鸥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因疫情原因，部

分高管以通讯方式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微芯新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6,143,251 99.9253 103,401 0.0526 43,092 0.02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成都微芯
新 域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引 入
外 部 投 资 者 暨
关 联 交 易 的 议
案》

108,048,046 99.8646 103,401 0.0955 43,092 0.039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郭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上述出席本次会

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56� � � � � �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之控股权变更完成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份转让情况概述
2022 年 3 月 11 日，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崔维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薛霞女士（以下合称为“创始股东”）、通过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控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德邦控股和 /
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合称为“董监高转让方”）及德邦控股除前述创始股东、
董监高转让方外的合计 153 名自然人及机构股东（以下合称为“小股东转让方”，与创始股东、
董监高转让方以下合称“转让方”）分别与宿迁京东卓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卓
风”）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等交易文件。 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和《关于豁免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豁免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崔维星先生，实际控
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崔维刚先生，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汤先保先生，副总
经理黄华波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

基于上述，京东卓风通过受让取得部分德邦控股股份且同时接受崔维星先生、董监高转让
方委托获得部分德邦控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的方式可以实现对德邦控股的控制， 从而间接控
制德邦控股所持有的公司 66.4965%的股份。

以上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
变动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和 2022 年 7 月 21 日披露的《德邦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二、股份交割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德邦控股 58,759,190 股、占德邦控股总股本 62.5932%的

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已在广州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且
标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完成交割。

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 京东卓风持有德邦控股 58,759,190 股股份（占德邦控股总股本的
62.5932%），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而拥有表决权的德邦控股股份为 35,103,343 股（占德邦控股

总股本的 37.3938%），京东卓风拥有表决权的前述德邦控股股份合计为 93,862,533 股（占德邦
控股总股本的 99.9870%），具体持股及接受表决权委托情况如下：
委托表决权股东姓名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崔维星 30,744,415 32.7505%
崔维刚 3,084,743 3.2860%
徐恩俊 747,768 0.7966%
庞清秀 262,449 0.2796%
黄华波 188,170 0.2004%
汤先保 46,170 0.0492%
张焕然 29,628 0.0316%
京东卓风接受表决权委托的
德邦控股股份小计 35,103,343 37.3938%

京东卓风持有的德邦控股股份 58,759,190 62.5932%
总计 93,862,533 99.9870%

注：上表中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 崔维星先生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德邦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由 JD.com,� Inc.控制的京东卓风将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京东卓风已实现对德邦控股的控制，从而间接控制德邦控股所持有

的公司 66.4965%的股份， 京东卓风将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并向除德邦控股之外的其他上市
公司股东就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已上市无限售条件流通普通股发出全面要约。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700� � � � � � � � 证券简称：东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7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威科技”或“公司”）董

事、大股东肖治国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139,90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5299%；上
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起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6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肖治国先生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1,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679%；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截至 2022 年 7 月 27 日，肖治国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中共减持了 779,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5299%，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肖治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8,139,909 5.5299% IPO 前取得 ：8,139,909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元 ）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肖治国 779,000 0.5292
%

2022/7/26 ～
2022/7/27 集中竞价交易 113 -121 93,219,759.

91 7,360,909 5.0001%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系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而实施的减持，实施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东，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董事、 大股东肖治国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

内，肖治国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择机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
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396�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1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变动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减持和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股权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导致总股本增加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
52.1987%变为 50.6504%。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收到股东杨延女士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 杨延女士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 股。 此外，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在 2021 年 8 月 25 日至 2022 年 2 月 24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147,400 股，以及公司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导致总股本变化。 鉴于前述情况，股
东杨延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义升、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份占比合
计减少 1.5483%。 现将权益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杨延

住所 辽宁省营口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 月 17 日-2022 年 7 月 27 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因 公 司 实 施 2021 年
股权激励计划被动稀
释

2022/1/17 人民币普通股 不适用 0.0088

集中竞价 2022/7/27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0.4299
合计 - - 500,000 0.4387

（二） 一致行动人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
信息

名称 李义升

住所 辽宁省营口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 月 17 日

权 益 变
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 持 股 数
（股） 减持比例（%）

因 公 司 实 施 2021 年
股权激励计划被动稀
释

2022/1/17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不适用 0.1087

合计 - - - 0.1087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住所 北京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8/25-2022/2/24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
股权 激励计 划 被 动
稀释

2022/1/17 人民币普通股 不适用 0.0116

集中竞价 2021/8/25 -2021/
11/25 人民币普通股 1,147,400 0.9891

合计 - - 1,147,400 1.0007

二、 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 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

股数（股 ） 占当时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 占当前总股本比例

杨延 无限售条件股份 4,037,300 3.4804% 3,537,300 3.0417%
李义升 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15,692 43.1170% 50,015,692 43.0083%
北京金辰映真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97,400 5.6012% 5,350,000 4.6004%

合计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550,392 52.1987% 58,902,992 50.6504%
备注：
1、 上述权益变动主要与减持股份和因公司实施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被动稀释有关。 在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减持股份期间， 公司因完成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导致总股本变
化，公司总股本为 116,293,082 股。 杨延、李义升、北京金辰映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